
底线伦理视域下
幼儿教师道德行为的失范与重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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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底线伦理即社会基本道德与个人行为基本规范，是道德问题得以化解的重要伦理基础，具有

普遍性、最低适度性、他律性。学前教育阶段屡禁不止的虐童事件正僭越底线伦理，部分幼儿教师道德失

范，陷入道德 “知情意行”的迷途。幼儿教师道德行为可通过制度正义对底线伦理的规范、社会程序对底

线伦理的维护、个人价值对底线伦理意识的唤醒这三大途径进行体系重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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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果说道：“做一个圣人，那是特殊情形；做

一个正直的人，则是为人的常轨。”［１］现代社会物欲

横流，道德大堤溃决难挡，高蹈 （高标准的，突出

的，与 “底线”相对的）道德［２］崇尚之风已然无法

平衡个体行为与道德的天平，部分幼儿教师虐待儿

童的丑闻层出不穷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

大会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

“努力使每个儿童都获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”“幼

有所育”的口号已成为未来学校、社会、政府的共

同目标。

然而，现 实 社 会 中，罪 恶 在 蔓 延，伦 理 在 滑

坡，道德行为的失范亟须底线伦理的坚守。虐童事

件的根源究竟如何消除？亟待解决的儿童保教问题

何以保障？底线伦理作为与高蹈道德对立的根本性

伦理道德规范，能够从一个崭新视角带给我们些许

的启发与思考。

一、元之探索———底线伦理理论解读

元者，根也，根者，究其底线也。北京大学何

怀宏教授于１９９４年出版的 《良心论》初次论 述 了

底线伦理，１９９６年 《读 书》杂 志 首 次 出 现 “一 种

普遍的底线伦理学”，何怀宏教授于１９９８年结合一

些文章、著作章节及例证进行了 “底线伦理”的阐

释，并辑成 《底线伦理》一书，该书收于辽宁人民

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 “道德观点丛书”之中。［３］

底线伦理是基本道德规 范，带 有 义 务 论 性 质，

主要针对行为本身而非结果。道德底线与行为底线

二者相互作用，道 德 底 线 突 破 是 行 为 失 范 的 导 火

索，行为需要依靠道德进行约束。伦理的共同认可

是现代社会稳固的基础保障，若道德与行为底线人

人皆否之，则社会处处皆无序。底线伦理作为最后

之屏障维护了逐渐被暴力与无序淹没的世界，捍卫

了社会的基本秩序。

底线伦 理 层 次 有 三：为 人，守 职，为 公 民。［４］

首先，为人之底线：敬父母，爱子女、敬畏珍惜生

命的基本之义。正如 “治国在齐其家”之言，家不

安，义不尽，小德不守何以成大德，底线伦理给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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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不可逾越之限度，也是必尽之义务。其次，尽职

业之底线：身 为 师，尊 重 学 生 的 个 体 差 异 性，了

解、理解教育价值，保持公正，不以金钱观浑浊教

育底线，不以个人消极情绪为藉诋毁伤害学生；身

为党政机关人员，恪守底线，不越权，不滥用，不

贪污，不为私伤公。最后，为公民之底线：制度正

义需要我们不僭越底线。底线伦理从道德角度规范

公民行为，逾越一步便是法律禁区。吾皆凡民高蹈

道德尚如凌霄无法企及，但基本公民义务不 可 违，

权利侵犯不可为。

底线伦理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达 成 个 人 道 德 基 本 要

求，以期实现社会稳定发展，底线伦理应具有普遍

性与最低普适性，不论民族、地域、地位，人人皆

可适用。如诚信、尊重、不欺辱他人等，这里没有

圣人道义，没有道德精英，有的只是稍作努力便可

坚守的 底 线 伦 理 规 范。同 时，底 线 伦 理 需 要 他 律

性，这是制度正义的基本保障。从君子之道、真善

美、激励人成圣贤到社会发展、物欲横流、利益与

道义博弈，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能够在公民陷入

两难境地时适时予以禁令式的要求，不可突破。

二、缘何 而 需———幼 儿 教 师 底 线 伦 理 的 现 实

状态

（一）底线 “道德认知”偏颇

从个体品德结构———知、情、意、行看， “认

知”是基础性并发挥着促进发展的核心作用。但对

于道德认知而言，它是个体对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

道德情况、行为标准及其价值的看法，表现出个人

的道德认知程度。［５］从应然角 度 审 视 学 前 教 育，它

是公益的。幼儿的未成熟性、发展性与家长的社会

经济活力维持者身份相矛盾，需要幼儿教师担当临

时托管人，确保孩子的安全与成长。

实然之势是教学模式与人才选拔以应试成绩为

考量标准，幼儿教育小学化已成为幼儿保教最大阻

碍。部分园所及教师运用各类方式迎合家长，这与

现代幼儿教师道德认知要求相悖。幼儿教师追求效

率的结果是忽视教育本质，过度重视教学秩序，因

此也有学者提 出 将 保 育 并 重 改 为 保 育 优 先，教 育

次之。

（二）底线 “道德情感”矛盾

道德情感是个体依据道德认知的基本情况，对

现存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是否符合一定道德标准而

产生的感受，［６］其底线矛盾体现于师生关系。

为人师，爱生如爱己，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追

求。虽不能苛求每位教师道德境界提至崇高，但基

本情感体现在将孩子视作独立个体。然而，部分不

能恪守教师基本行为规范者连爱与保护的伦理规范

都难做到。如，红黄蓝幼儿园针扎喂药；温岭女教

师手扯儿童面部，让孩子 “微笑”，拍 下 照 片；携

程托幼所教师殴打孩子，给幼儿喂食芥末……种种

恶行凸显部分教师群体 “道德情感”严重缺失。随

着媒体不断曝光职业灰暗面，社会舆论膨胀，从个

体抨击到群体 否 定，群 体 职 业 情 感 价 值 认 同 越 发

艰难。

（三）底线 “道德意志”崩塌

道德意志主要指人们在道德活动中的意志，求

善而兼避恶之。［７］避恶即不僭 越 底 线 伦 理，不 为 恶

者本身就是道德的积极走向。

幼儿教师道德意志是意志的特别存在方式和高

级道德状态，是其在寻求达成职业道德期望状态过

程中的心理自控与律己能力。幼儿教育行业 高 压、

低薪、低地位的矛盾使得教师职业效能感不足。正

如刘焱教授所言，幼儿教师低薪高压，学历层次较

低，职业责任重大，但精神 文 明 建 设 不 足，如 此，

其道德水平何以提升？保育员与教师关系紧张甚至

牵扯到班级幼儿，诸如此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

的矛盾抗衡日益激化，难以判断何为底线、何种尺

度不可僭越以及如何保持趋 “善”教育的意志力。

以知育 情，以 情 坚 意，以 意 强 行， “知 情 意”

的终极愿景都是为坚守行为的道德。勿以恶小而为

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恶虽小但积小成大，善虽微

但德行不减。部分幼儿教师底线 “道德行为”失范

案例令人发指。纵观此类案件，其道德沦丧已然触

碰法律界线，道德谴责也已失效。幼儿教师底线设

立亟待完成，赋予其僭越即触犯法律的规定，底线

伦理的主张定能够给幼教道德失范者以惩罚，给普

通从业者以警示、导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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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切合 化 解———幼 儿 教 师 底 线 伦 理 体 系 的

重构

底线伦理的建立和维护需要多方努力。在国家

社会层面建立制度正义和社会舆论机制，以确保社

会道德的稳定性与伦理普适性；个人注重自我对普

世信仰的追求，认清自我价值，认可并执行底线伦

理。幼儿教师是特殊教育群体，托幼机构的道德环

境建设也为 其 底 线 伦 理 认 同 提 供 了 有 效 的 背 景 支

撑，多方共同努力，夯实幼儿教师道德行为失范重

构的底线根基。

（一）制度正义规范底线伦理

１．为正义，乱世重典，他律束之

正义乃实现社会平等、协作、规律、有效治理

的途径，是实现社会协作安定、齐心合力的关键要

素，是构建美好和谐社会的 价 值 条 件。［８］制 度 正 义

则是人们对应建立何种制度与制度应怎样发挥作用

的道德关注和伦理思考。

幼儿教师道德行为失范正是学前教育领域 “乱

世当道”之意。底线伦理的他律性注重制度正义的

强制性，重典之策与他律之途目的契合。

首先，将基 本 的 职 业 道 德 规 范 上 升 为 国 家 意

志。学前教育阶段缺乏具体以否定方式陈述的职业

行为要求，如不可伤害幼儿身体，不可漠视幼儿精

神与情感需求，不可剥夺幼儿活动自由等，以表述

禁令性作为硬性规范。

其次，加快出台学前教育法。频现的虐童事件

已敲响儿童立法警钟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

保护法》等法规针对虐待儿童的条款分散，缺乏系

统性和可操作性。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，教育部副部长田

学军 表 示 教 育 部 目 前 正 就 学 前 教 育 立 法 进 行 调

研；［９］庞丽娟教授也提出举社 会 之 力，推 动 学 前 教

育立法；［１０］教 育 部 部 长 陈 宝 生 在２０１８年 第 十 三 届

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教育部正在调

研，并会同相关部门抓紧起草学前教育法。［１１］

最后，加大打击力度，重典惩之。关于虐待儿

童的法律惩处，《民法通则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则》

《刑法》均没有明确 予 以 刑 事 惩 罚，仅 进 行 拘 留 罚

款。作为定罪条例，各法律法规却将虐待罪行为限

定为家庭内部。正因如此，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待

儿童案仅以行政拘留十五天草草收尾。法律的强制

性可提升部分幼儿教师的儿童敬畏感，在底线伦理

的他律中规范自我行为。

２．为有序，责任落实，机制建之

制度正义的目的之一是以有序促 进 社 会 安 定，

国富民 强，民 心 聚 力。而 社 会 有 正 义 的 前 提 就 在

于：社会将视线聚焦于底线伦理之上，政府施以实

效行为，以维护、坚守底线伦理为己任。［１２］虐童事

件频发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权责不明，监管分散。

首先，应设立儿童保护监管部门。政府应督促

教育部门设立专职机构进行幼儿园日常督查，内容

涉及办园安全，教师行为道德等。红黄蓝事件后国

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，部署各

地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的专项督查，并派出调

查组分赴不同地区开展抽查，重点检查师德、师风

等情况，责令北京每所幼儿园配备责任督学。

其次，建 立 问 责 机 制。传 统 官 僚 之 风 推 脱 责

任，逃避义务。因此，各学前教育督查部门应设立

师德督查、幼儿园硬软件监督、幼儿紧急事件反应

报告等部门，明确专门事件责任人，实行责任连带

机制，使权责细致化、要求规范化、问责刚性化。

再次，落实幼儿教师专业培训机制。２０１８年３
月１３日政府工作报告修改说明中提出 “重视对幼

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”，体 现 了 党 和 国 家 对 幼 儿 教

师的尊重、关爱。幼儿教师队伍治 “本”之策应是

给予幼儿教师充分的支持和提升空间，鼓励教师用

专业化水平捍卫师道尊严，提升自我认可度。

最后，应进行地方幼儿园 育 儿 过 程 监 控 联 网。

底线伦理的局限在于具有普遍性但无法准确规范到

每一个体行为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“运用互联网等

信息化手段对儿童托 育 中 育 儿 过 程 加 强 监 管”，这

要地方相关责任部门协调电信移动单位，实现联网

全覆盖，并指定由督查组随时随机随园抽查监控。

（二）社会程序维护底线伦理

１．为底线，监督体系，遏而止之

底线伦理主要关注人的具体行为尺度，而非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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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的至善发展程度，需要外在的监督和强制，形成

对行为尺度的畏惧。除了法律界面的他律性，社会

也应参与其中。

首先，组织与建立学前教育家长督学团。政府

驻派督学，应 辅 之 社 会 力 量，双 向 牵 制，避 免 渎

职。志愿者家长参与，园所或社区交叉进行。

其次，督学团必须进行相关培训。幼儿家长护

童心切，往往发生情绪性误判，微博辟谣的红黄蓝

集体性侵案敲响了社会监管规范的警钟。为此，应

对家长督学团成员进行专门培训，避免发生 误 传、

造谣。

最后，严格规定 督 学 团 权 利，遵 循 监 督 流 程。

配备督学团主管人，负责将问题实时上报沟通。

２．为提升，道义传播，舆论助之

底线伦理是平等的，不分道德层次。但道德有

个体差异性，不可概而否之，应施行分层德化。底

线伦理主张的平等普适性认为，并非人人都能厘清

道德的至高寓意并内化于其身，最低限度正是道德

临界点、质变之界。人们坚守底线，沿此向上便是

道德的提升。

其一，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，树立优秀幼儿教

师形象。幼儿教师群体发展晚，社会认可度低，部

分幼儿教师学历与品德水平尚待提升。但不可否认

的是，随着 国 家 三 期 《学 前 教 育 行 动 计 划》的 实

施、下拨经费增 加 以 及 各 类 院 校 的 学 前 教 育 专 业

热，幼儿教师学历水平与师德层次大幅提升，大部

分幼儿教师能够秉持爱的教育理念。因此，媒体的

传播力度及人物形象的有力刻画，将给幼儿教师带

来心灵冲击与感悟，生成正面的价值观。

其二，媒体应坚定立场，诚实报道幼儿教师道

德失范新闻。有理有据有节，这是当今媒体行业在

纷杂混乱、博弈不止、新闻独家与点击率追求甚嚣

尘上的舆情下的操守。主流媒体要担负起谴责虐童

等现 象 的 舆 论 发 声，不 可 跟 风 谎 报 以 博 取 眼 球。

如，对于红黄蓝虐童案件，微博发酵澄清， 《人民

日报》撰文 “幼有所 育 不 容 击 穿”抨 击 此 类 恶 行，

各大媒体应正 确 转 载 剖 析，有 效 引 领 主 流 价 值 导

向，才能给虐童者以社会舆论压力。

（三）个人价值唤醒底线伦理

底线伦理的守护需要制度正义，更需要个人普

世信仰的引导。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公正而自由，正

义而又 公 平。高 蹈 道 德 和 底 线 伦 理，二 者 并 非 对

立，而应相辅相成。底线伦理尝试以恻隐、仁爱为

道德动 力 之 根 源；以 诚 信、忠 恕 为 待 己 处 人 之 要

点；以敬义、明理为道德升华之要旨；将生生、为

为视作群我关系之枢纽。［１３］这其中，幼儿教师对义

务的敬畏与其个人价值感的建立尤为重要。底线伦

理试图构建的伦理系统强调个人基本义务与底线的

确立，但底线伦 理 的 现 实 状 况 又 需 要 幼 儿 园 和 社

会、政府三方联动共同参与、促进、提升。

１．为仁爱，幼有所育，恻隐长存

“仁爱”谓之宽仁慈爱，即爱护、同情的感情，

语出 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尧立孝慈仁爱，使民如

子弟。”“恻隐”是原始情感之一，能够维系社会群

体，起着社会道 德 作 用。［１４］孟 子 在 《告 子 章 句 上》

阐述了 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学前 时 期 的 儿 童

具有保教的亟待性，底线伦理的仁爱与恻隐从道德

与义务的角度出发，也与幼有所育精神相契合。

幼儿园 应 注 重 道 德 文 化 环 境 建 设，定 期 组 织

“老师———妈妈”“孩子的成长小档案分享会”“爱

的抱抱”等师幼共情主题活动，让教师与幼儿都能

参与其中，激发幼儿教师对孩子 “善”的情感，使

恻隐与仁爱之心得以生根发芽。

２．为敬义，职业信念，明理于心

《易经》曰：“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

立而德不孤。”“敬义”主张的是坚守个人作为社会

成员所对 应 的 职 责 义 务。而 “明 理”通 常 指 学 做

人，是普遍且易被认同的。幼儿教师是儿童主要临

时托护人，责任重大。

幼儿园应定期举办专业能力主题活动，让家长

匿名投票、同事互评，选出专业能力领头教师，并

且设立奖项，激发幼儿教师尤其是新入职和职业倦

怠期教师的职业效能感。同时，举办各类讲座并注

意结合心理效应，进行集体职业口号宣誓以及压力

排解拓展活动。

３．为生生，敬畏长存，恪守底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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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生为为，是个人伦理与道德体系的社会根据

和基本原则，可以维系个人、社会、制度之间的关

系。“生生”是对生命的保障，即不伤害、不压制，

让儿童自由发展；也是满足生命所需，供给其应得

的发 展 空 间。［１５］ “为 为”乃 为 所 当 为、为 所 应 为，

知其底线、解其对错。

首先，幼儿教师要具备对儿童、对生命的敬畏

感。端正儿童观，即儿童不是小大人，不是成人的

附属品，是独立自由的个体，需要成长空间。

其次，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职业道德衔接教育

机制。职前师德教育求真求实，课程 与 事 例 结 合；

职后师德教育贴近工作，注重利用道德判断实例探

讨促进幼儿教师道德观发展之策。

最后，应摈弃现代应试教育背景下的所谓效率

教育，园所与幼儿教师要坚持以自由活动和游戏为

主的教学形式，时刻铭记自己面对的是尚待成长的

孩子。

４．为忠恕，师德为先，诚信长存

“诚信”乃个人存世立身之道，将 诚 信 归 于 幼

儿教师底线伦理，不仅要求言语行为的不欺骗、不

隐瞒，而且更多的是恪守师德，保证 道 德 的 底 线，

以达师 幼 真 实 相 待、家 园 互 信。己 所 不 欲 勿 施 于

人，此乃 “忠恕”之义，个体分离而义务不减，眼

中常存他人、心间久念彼此。

首先，幼儿教师师德档案是诚信表现记录的最

佳呈现方式，能够使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社会、园

所以及同事间及时、客观地了解其道德发展与保持

状况，更能有效地促进个人道德认知。辅之以师德

师风评比、优秀模范奖励，以有效提升幼儿教师对

职业的认同感与道德持久坚守的意愿。

其次，建立幼儿教师黑名单机制。高效、准确

地对师德败坏者进行剔除，有效防止部分虐童者行

政拘留惩处后仍可于他处谋职，杜绝其继续损害幼

儿身心，并严把学前领域职业准入筛选关。

最后，各地应建立师德电子档案系统并逐渐形

成联网。最终形成完善的学前教师师德信息查询体

系，以供园所在招聘时进行笔试、面试、道德考核

三体合一，全面了解和客观判断，但道德档案的记

录标准和参照细则尚需进一步探讨。

师德伫立乃终极愿景，底线伦理的道德根基性

将有助于缓解 道 德 行 为 滑 坡 之 趋 势。鹤 琴 先 生 所

言：“我爱儿童，儿童也爱我。”秉此铭语于心，爱

将长存。幼儿成而长之，幸而乐之，此乃举国、万

家之福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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